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授权、承诺书

	编号：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提取事项：

	本人授权：
1.本人因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房租，授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通过住房出租机构运营平台（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建信住房租赁服务（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富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自如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获取本人个人信息及租房信息。
2.现授权公积金中心根据住房出租机构推送的本人信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的购房、租房、婚姻、户籍等政务信息。同意公积金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提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现场核实。

	本人已知悉：
1.业务审核：公积金中心履行法定审核职责，对个人“直付房租”申请进行审核。根据《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房租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房租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判断缴存人是否符合业务办理条件。
2.划转日期：租赁期限内，公积金中心依据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信息及与住房出租机构约定的租金账单划转日期，自动从本人公积金账户将提取金额划转至住房出租机构指定账户。自动划转时间不受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影响。
3.划转金额：公积金中心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住房租赁备案平台获取个人租房月租金、租赁期限等数据。
对于您申请的月付合同“直付房租”业务：租住商品住房的，每月按备案月租金支付提取金额；若月缴存额低于备案月租金的，按月缴存额全额提取（公积金账户保留10元）。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以及多子女家庭租住商品住房的，每月可按照备案月租金全额提取（公积金账户保留10元），不受月缴存额限制。

对于您申请的季付合同“直付房租”业务：租住商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以及多子女家庭租住商品住房的，公积金中心将参照上述规则，每月向住房出租机构账户划转一次、分次完成季度资金支付。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每季度可按照三个月备案月租金一次性全额提取（公积金账户保留10元），不受三个月缴存额限制。

每月/季租金不足的部分，由本人与住房出租机构自行协商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4.服务中止：对于月付合同，连续三次资金支付失败的，或个人通过个人网上业务平台、北京公积金APP及管理部柜台自主申请中止的，公积金中心将中止“直付房租”。中止后，缴存人如需恢复“直付房租”，可在公积金中心平台（含个人网上业务平台、北京公积金APP及管理部柜台）再次启用。对于季付合同，连续三次资金支付失败的，公积金中心将中止“直付房租”。除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外，中止后不支持再次启用，缴存人需重新申请“直付房租”业务；暂不支持缴存人自主申请中止“直付房租”。
5.服务终止：租房合同到期后，公积金中心将自动终止提取事项。若租房合同提前终止，或本人申请终止“直付房租”的，公积金中心将终止提取事项。本人不满足提取条件时，应主动在公积金中心平台（含个人网上业务平台、北京公积金APP及管理部柜台）办理终止“直付房租”。

注：“直付房租”终止后，再次申请公积金租房提取的，时间间隔应满足最近一次支付对应的提取周期。例如：上次提取是按月支付，再次申请应在最近一次支付后的次月；上次提取是按季支付，再次申请应在最近一次支付的3个月之后。
6.争议解决：本人因租房合同提前终止、租期不完整，导致需住房出租机构退还房租的，及因租房产生的所有纠纷，均由本人与住房出租机构自行协商解决，公积金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7.信息保护：对于您同意公积金中心获取的信息，公积金中心将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

8.其他事项：公积金中心有权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及风险管理需要，调整“直付房租”业务规则并制定或调整具体操作办法。

	本人郑重承诺：
本人承诺提供的信息及材料真实完整有效。若承诺失实，本人愿意承担以下后果：
1.公积金中心有权立即终止“直付房租”业务，本人需在规定期限内退还所提取金额；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住房公积金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至违规提取金额退回之日后五年内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不予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承诺本人所作授权不可撤销，并同意遵守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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